
兴财监评字〔2023〕569 号

兴海县财政局关于 2023 年度会计
监督检查的工作总结

海南州财政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预算法》、《会计法》有关规定，按照财政部关

于加强财会监督的有关精神和年度工作安排，充分发挥财会监督在国

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结合地方财经秩序整治和严肃财政纪律

“回头看”，根据《青海省财政厅关于在全省开展 2023 年度会计监督

检查工作的通知》（青财监字〔2023）581 号）与《海南州财政局关于

组织开展 2023 年度会计评估监督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南财监评字

〔2023〕274 号）要求，结合前期自查工作开展情况，兴海县财政局

抽取12家行政事业单位、1家企业、5家会计事务所开展全县 2023 年

度会计监督现场检查工作,总结如下：



一、检查的基本情况

为确保全县会计监督检查工作扎实、有效地开展，我局制定《兴

海县财政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度会计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对会计监督检查工作做出了统一安排和部署，明确检查任务，突出检

查重点，规范检查工作程序，确保质量和进度。

（一）确定重点，选取名单。结合我县实际及通知要求，经局同

意后，按不低于 30%的比例拟定名单对财政局抽取 12 家行政事业单位、

1 家企业、5 家会计事务所开展全县 2023 年度会计监督现场检查工

作。

（二） 制定方案，规范内容。为了保证会计监督检查工作有序

开展，制定了《兴海县财政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度会计评估监督

检查工作的通知》，检查工作开展会计监督检查工作的范围、时间、

检查内容、检查方式、检查依据等做了详细要求，切实加大会计监督

检查力度，进一步规范会计秩序，全面提高会计信息整体质量。

（三）严格检查程序，规范执法行为。此次检查一是制定检查工

作实施方案，明确检查单位、检查内容、检查中的注意事项等；二是

下发检查通知，被检查单位负责人、财务人员要详细介绍单位的财务

管理收支情况，并留存档案资料；三是要认真填写工作底稿，获取相

关证据资料，被检查单位对每笔检查事项都要签字确认。

二、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费用支付依据不规范、不齐全

兴海县老干部服务中心 2022 年 1 月 56 号凭证，调拔固定资产入

账无调拨清单；2022 年 4 月 44 号凭证，购置设备 17,635.00 元，购



销合同中无签订日期，验收单中无验收日期，无会议记录；2022 年 5

月 28 号凭证，付办公用品费 24,543.90 元，无大额支付会议记录。

兴海县曲什安镇寄宿小学2022年9月13号凭证后面无附件；2022

年 12 月 18 号凭证，购销合同不完整，无签订日期及甲方盖章，验收

单中无验收单位盖章。

兴海县生态环境局 2022 年 10 月 1 号凭证，付办公用品费 715.00

元，附件验收单无验收单位签字验收盖章，网上超市合同无采购单位

签字盖章；2022 年 12 月 18 号凭证，购销合同不完整，无签订日期及

甲方盖章，验收单中无验收单位盖章。

中共兴海县委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21 号凭证，工程竣工验收单中

无建设单位盖章，无验收日期；2022 年 1 月 22 号凭证，购销合同无

签订日期。

兴海县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2022 年 3 月 6 号凭证，采

购墨粉 700.00 元，后附资料缺少入库、出库领用的相关资料；2022

年 4 月 17 号凭证，支付援建资金 100,000.00 元，其中：采购宣传品

50,000.00 元后附资料缺少入库、出库领用相关资料；2022 年 6 月记

账 5 号凭证，购入疫苗 148,050.00 元，后附资料缺少入库、出库领

用相关资料；2022 年 6 月记账 9 号凭证，采购化学室耗材 1,640.00

元，后附资料缺少入库、出库领用相关资料。

兴海县宣传部 2022.7.6#凭证，支驻村补助 1,600.00，原始单据

中缺少经费支出审批表。



兴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30 号凭证，报销电话费

2,478.55 元，无费用报销单,财务主管签字；2022 年 4 月 17、20 号

凭证，支付报刊费，附件发票日期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4 月报销 6

月份费用，不符合相关规定；部分报销单无单位领导负责人及财务主

管签字；2022 年 7 月 19 凭证，支付差旅费 1,157.00 元，无附件。

兴海县子科滩镇卫生院 2022 年 1 月 7 号凭证，支付维修费

44,244.00 元，政府采购小额工程施工无签订日期；2022 年 2 月 4 号

凭证，报销网络费 7,215.00 元，无审批领导签字。

兴海县子科滩镇人民政府 2022 年 2 月 12 号凭证，支付保密警示

教育片费 220.00 元，附件发票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3 日。2 月报销 3

月份费用，不符合相关规定。

兴海县总工会 2022 年 3 月 2 号凭证：支付差旅费 480.00 元，附

件无派车单。

海南州仁青会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度支付差旅费缺少出

差审批表及出差事由。

兴海县汇算会计代理服务有限公司2022年 7月31日记-4号凭证，

支付差旅费 822.00 元，后附资料无出差审批单，无出差事由。

2、无发票列支的情况

中共兴海县委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 号凭证，付双碳读本征订款

240.00 元，附件发票只有两张合计 168.00 元，缺 72.00 元发票未开

具。



兴海县中学 2022 年 11 月 6 号凭证，支付 2022 年共和县中考监

考食宿、差旅费 8,956.00 元，其中：2022 年 6 月 25 日，共和-兴海

吉毛措的 28.00 元车票未打印发票，以乘车凭证报销。

兴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26 号凭证，支付微信编辑器

服务 1,004.40 元，只有转账单无发票。

3、支付金额与合同金额不符的情况

中共兴海县委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13 号凭证，支付印刷费

120,000.00 元，合同金额与支付金额不符（合同金额为 150,000.00

元）。

4、跨期报账的情况

兴海县子科滩镇卫生院 2022 年 3 月 3 号凭证，购计算机设备

16,400.00 元，发票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23 日，跨期报销。

中共兴海县委办公室2022年 1月1号凭证，固定资产发票为2021

年 4 月份跨期记账。

5、固定资产账实不符的情况

兴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公务用车车辆为 5 辆分别是：青 E37666、

青 E61777、青 E60577、青 EK2160、青 E22699。其中青 EK2160 入固

定资产其余四两均未入固定资产，固定资产系统中有 3 辆，其中 2 辆

（青 E11322、E-06202）车无实物。

三、主要成就及效果

（一）会计监督检查工作，在局领导的高度重视下，经过监督检查

股室人员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会计监督检查中有效治理



效能。认真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对策，通过典型案例、检查报

告等对发现问题进行系统性梳理分析，提出改进管理、完善政策的对

策建议，达到“发现一个问题、整改一类问题、完善一项制度”的效

果。

（二）确保会计信息准确性、真实性、可靠性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的客观需要，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措施。深入开展会计监督检查工作，

是防止会计信息失真的有效手段，对规范行政、企事业单位财务管理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一）依法履行财会监督主责。加强预算管理监督，推动构建完

善综合统筹、规范透明、约束有力、讲求绩效、持续安全的现代预算

制度，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加强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规章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督，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完整，

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加强对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的监督，督促指导相

关单位规范财务管理，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加强对会计行为的监督，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二）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监督。各单位要加强对本单位财务管

理、会计行为的日常监督。结合自身实际建立权责清晰、约束有力的

内部财会监督机制和内部控制体系，明确内部监督的主体、范围、程

序、权责等，落实单位内部财会监督主体责任。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是

本单位财会监督工作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财会工作和财会资料的真

实性、完整性负责。单位内部应明确承担财会监督职责的机构或人员，

负责本单位经济业务、财会行为和会计资料的日常监督检查。财会人



员要加强自我约束，遵守职业道德。

兴海县财政局

2023 年 11 月 3 日



兴海县“母亲水窖”项目专项资金

监督检查工作总结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兴海县中学及兴海县温泉乡赛什塘村

二社“母亲水窖”项目在使用管理的各个环节必须厉行节约，防

治损失浪费，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根据兴海县财政局文件兴海

县财政局关于印发《2023 年度开展财政重点监督检查工作方案》

（兴财监评字[2023]137 号）的通知，于 2023 年 8 月对兴海县

妇女联合会组织实施的兴海县中学及兴海县温泉乡赛什塘村二

社“母亲水窖”项目情况开展了专项资金监督检查工作。总结如

下：

一、检查的基本情况

为确保全县会计监督检查工作扎实、有效地开展，我局制

定《兴海县财政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度会计评估监督检查

工作的通知》，对会计监督检查工作做出了统一安排和部署，



明确检查任务，突出检查重点，规范检查工作程序，确保质量

和进度。

（一）兴海县中学

项目建设内容：建设净水房及净水设备：净水房位于学校

自来水总管网处，建筑面积 9.5㎡，安装 2t/h 大型净水器，

且接入学校自来水管。建设洗手房及洗手设施：洗手房 32 镀

锌冷热水管道 86 米，水龙头 40 个，下水管道 35 米，洗手台

32 米。入校洗手区（室外）25 镀锌管道 98 米，水龙头 130 个。

改善实验室自来水漏水：安装实验室 40 主管道 26 米，阀门 6

个，安装 25 管道及水龙头 18 套，新建检查井一个。

项目资金概算、批复情况及收支情况。

项目总投资 215,875.00 元，其中：饮水房 14,601.01 元，

开水房 39,926.07 元，化验室及其他 19,600.77 元，净水设

备 111,061.16 元，措施安全施工、规费及税金 30,685.99 元，

项目全部完成并已验收。

项目实施情况 兴海县中学“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项

目资金共计 215,875.00 元，其中：2020 年 8 月 25 日资金拨付

175,875.00 元，2021 年 3 月 10 日资金拨付 40,000.00 元；支

出 215,875.00 元，其中：饮水房 14,601.01 元，开水房

39,926.07 元，化验室及其他 19,600.77 元，净水设备

111,061.16 元，措施安全施工、规费及税金 30,685.99 元，项

目全部完成并已验收。



（二）兴海县温泉乡赛什塘村二社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建设新建配水支管 2.01 公里，入户

管道 1.72 公里，入户井 57 座，阀门井 15 座。

项目资金概算、批复情况及收支情况

项目总投资 490,000.00 元，其中：工程款 477,003.05（管

道工程 229,746.05，阀门井 48,675.93 元，供水井 193,797.84

元,项目公示牌 4,783.23 元）；监理费 9,000.00 元，资料费

996.95 元，质检费 3,000.00 元。

项目实施情况：兴海县温泉乡赛什塘村二社“母亲水窖”

人畜饮水工程项目资金共计 490，000.00 元，其中：2020 年 4

月 28 日资金拨付 343,000.00 元，2021 年 5 月 21 日资金拨付

147,000.00 元；支出 490,000.00 元，其中：监理费 9,000.00

元，资料费 996.95 元，质检费 3,000.00 元，工程款 477,003.05

元，项目全部完成并已验收。

三、主要成就及效果

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该项目的建设；要注重项目建设过程中，

项目资料及往来票据的收集、审核、归档，确保资料翔实，资

金专款专用；及时反馈问题，做到细节清，情况明，保证工程

进度与质量，实现饮水安全和安全饮水。

明确目标，建立责任机制；高度重视饮水安全，把饮水安

全工作摆上重要工作，切实加强对饮水安全，纳入目标管理，

并与年度计划相结合，做到一个目标，一个层次抓落实，确保



了饮水安全工作的顺利进行。

兴海县财政局

2023 年 10月 30日


	                                 兴海县财政局

